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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半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工作的

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4年深化行政

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》（攀府发〔2014〕7号）精神，根据

《四川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下半年行政审批

制度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审改〔2014〕5号）的安排，为

继续深化改革，持续推进简政放权，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

下半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

认真贯彻落实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清理行政许可

审批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》（攀府发〔2014〕25号），

不再保留“非行政许可审批”类别。取消面向公民、法人或其他

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；取消和调整面向政府内部等方面

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，确需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的，实

行目录管理，规范运行。10月 15日前市级部门完成清理工作，

10月底前相关部门完成会审工作，年内向社会公布。（市委编

办会同市政府法制办、市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）。

二、全面推行目录管理

（一）行政许可目录。待省政府公布市、县两级行政许可

事项目录后，由各部门对应清理，相关部门对行政许可审批清



— 2 —

理结果进行审核，争取年底前由市政府公布，与全省同步实现

行政许可项目名称规范、办理条件统一；今后依据法律法规调

整变化和国务院下放事项的要求，每年修订一次行政许可事项

目录。（市政府法制办会同市委编办、市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

负责）。

（二）行政许可前置事项目录。10月 15日前市级部门完成

清理工作，10月底前相关部门完成会审工作，年内向社会公布。

（市政务服务中心、市发改委会同市委编办、市政府法制办等

部门负责）。

（三）行政职权目录。10月底前拟定市本级行政职权目录

进行再清理再审核的通知，今年底前对市本级现有行政职权目

录进行一次再清理再审核；2015年 6月底前，对市、县行政职

权目录进行再清理再审核，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。（市政府

法制办会同市委编办、市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）。

（四）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。按照省财政厅、省发改委的

规定，进一步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
管理制度，年内待省政府公布我省自行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

项目目录（2014年本）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（2014
年本）后，我市公布相应目录。今后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更新调

整情况及时在网站进行公布。（市财政局会同市发改委负责）。

（五）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。按照省发改委的要求，继续

推进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的清理规范工作，逐单位、逐项目开

展清理，成熟一批、规范一批、实施一批，按时完成不合法不

合理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的清理工作。（市发改委负责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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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中介服务及收费、年检年审等目录。年内着手清理

规范，2015年尽快实现目录管理。（市政务服务中心会同市委

编办、市政府法制办等市级有关部门负责）。

三、全面加强行政许可规范运行

行政许可目录内的事项，除保密和场地限制外，全部纳入

政务服务平台公开办理，严禁“体外运行”。（市政务服务中心、

县（区）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）。

深入推进“两集中、两到位”，审批事项多、办件量大的部

门年内成立专门行政审批机构，并整体进入同级政务服务平台

集中审批、提供服务。（市政务服务中心、县（区）政府及市

级有关部门负责）。

全面推行网上申报、预审，逐步实现网上审批。（市政务

服务中心、县（区）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）。

四、规范与行政审批有关的中介服务行为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与行政审批

相关的中介服务的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14〕42号），今年底前，

制定并实施中介机构脱钩方案，已完全放开、实行市场竞争的

事业法人类中介机构全部完成脱钩。（市级有关部门负责）。

2015年 3月底前，完成清理中介机构工作。（市级有关部

门负责本行业中介机构清理工作）。

2015年 6月底前，将中介机构名称、资质资格、组织机构

代码、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号码、服务范围、收

费标准、执业记录、被投诉及处理情况、第三方调查机构测评

以及执业行为受到的行政奖励、行政处罚等内容录入数据库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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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。（市、县两级行业主管部门窗口负责录入本行业中介机构

信息，市、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负责组织、督促部门窗口按期

完成）。

五、建立联动审批服务工作机制

大力推进横向并联审批和纵向联动审批，将横向的并联审

批和纵向的联动审批有机结合，充分发挥政务服务平台作用，

不断提高政务服务平台现场办结率。开展三级联动服务，逐步

实现办事群众就地就近申报和“一个窗口进出”。（市政务服务

中心负责）。

对省上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，市级部门要主动对接相关省

直部门，积极承接落实，市级部门要加强县（区）指导和规范，

加强后续监管，确保不出现管理真空。（县（区）政府及市级

有关部门负责）。

六、稳步推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

加大宣传力度，让企业和社会知晓，促进政府部门行权自

觉和思想观念、工作习惯转变，适应平台运行规则和要求，积

极、稳妥、有序推进行政权力在网上依法规范公开运行。（市

政府法制办负责）。

建立健全将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平台的行政处罚案件数据信

息全部推送“两法衔接平台”的体制机制，整合执法资源，强化

法律监督。（市政府法制办负责）。

加强行政权力网上平台运行监控，力争市、县两级政府部

门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全覆盖，消灭空白点、“零作为”。（县（区）

政府、市政府法制办负责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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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健全完善政务服务体系

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县（区）加大对乡（镇、街

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代办点建设的指导和

规范。（县（区）政府负责）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 10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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